
觉的非同种霏行
,

二般按自首论处为宜
。

’

这是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
,

犯罪分子对自己被拘
、

捕

的原因是清楚的
。

如甲因犯盗窃罪被拘留以后
,

·

他已知公安机关掌握了他盗窃事实的证据
,

但他还不知道公安机关掌握了多少证据
,

在这种情况下他交代了未被发觉的盗窃罪行事实
,

一般按坦白论处
,

_

不应以 自首论处
。

一

如他明知是因为犯了盗窃罪而被拘留
,

在国家的政策
、

法律的感召下和司法人员的教育下
,

出子悔罪
,

又主动交代 了未被发觉的强奸罪
,

、

对他主动

交代的强奸罪
,

则应按自首论处
。

犯罪分子被起诉以后或在被判刑以后以及服刑期间
,

他已

知司法机关指控或认定的犯罪事实
,

出于侮罪又交代了未被发觉的罪行
,

不论是同种罪或非

同种罪
,

都应按自首论处
。

这种被依法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主动交代罪行
,

与未被剥夺

人身 自由的情况下的投案自首虽有一定区别
,

但仍应按合首论处
,

这样有利于同犯罪作斗争 `

有利于改造犯罪分子
。

谈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

的诉讼地位
-

式延平 陶 髦

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
,

是指其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
,

一

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
。

被害

人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诉讼参与人
,

他有权参加诉讼活动
、
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查清案件事实

,

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利
、

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利益
。

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
,

视 自诉案件还是
公诉案件而不同

。

在自诉案件中
,

被害人是诉讼的一方当事人
,

通常称为原告
,
享有当事人

的一切诉讼权利和义务
。

在公诉案件中
,

如果他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他是附带民事诉讼部份

的原告人
,
享有当事人的一切权利和义务

。 、

关于刑事诉讼部份
,

被害人处于什么诉讼地位
,

这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
,

都有不同的看法
。

有人认为
,

被害人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

害的人
,

他应当有权和公诉人一起追究犯罪
,

享有当事人的一切诉讼权利 , 有人认为
,

在公

诉案件中
,

有权追究犯罪的只能是国家公诉机关
,

被害人只能处于证人的地位 ,
’

还有人认为
,

在公诉案件中
,

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是和证人相近而又不相同
, ,

等等
。

因此
,

有必要对这个问

题进行一番探讨
。

被害人的诉讼地位
,

就是指被害人在诉讼中
,

应当拿受哪些诉讼权利和应尽哪些法律义

务
。

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
。

从国际上看
,

各国的规定不一
,
英国

、

美国
、

法国
、

白本等

国
,
在立法上没有关干被害人的专门规定

,

但在司法实践中…, 都把被害人看作证人
,

享有和

证人完全相同的诉讼权利和义务
。

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
。 ’

在轻微的刑事公诉

案件中
,

被害人能够在诉讼的任何阶段
,

作为参加人提出与公诉合并
,

即使在判决后
一

,

为了

提起上诉
,

也可以作出这种合并
。

与公诉案件合并后
,

参加人具有自诉人的权利
。

法院判决

后
,

参加人可以不管检察官的意见如何
,

自己独立提起上诉
。

① 苏联不同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典
,

对被害人诉讼地位的规定也不一样
,

一九二三年苏联刑事诉讼法典
,

把被害人也看作证人
,

① 参见
《
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

》
第 39 5

、 3 9 7
、 4 01 条

.



但一九六一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 , 把被害人从证人中分了出来
,

被害人陈述不再视为证人

证言
,

而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证据
。

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变化
,

他享有一些证人所没有

的权利
,

例如
,

侦查员侦查终结
,

认为需要起诉的时候
,

应当告知被害人
。

被害人从告知起

诉后
,

有权了解案件材料
。

在法庭审理中
,

对于提出证据
,

参加证据调查和提出申请等方面
,

被害人同公诉人
、

被告人享有同等的权利
。

被害人和他的代理人
,

对法院的刑事判决有权依

七诉程序提起上诉①
。

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
,

根据马外主义
、

毛泽东恩想
,

总结了国内外有益的经验
,

特别是

总结 了革命根据地以来
,

人民司法的实践经验
,

从有利于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
,

准确地查

清案件事实
,

正确处理案件出发
,

并根据被害人同案件的特殊关系
,

对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

诉讼权利和义务
,

作了详尽的规定
,

比如
:

( )l 被害人应当如实向司法机关陈 述 自 己 所了

解的案件情况
。

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
,

要负法律责任
。

( 2) 人民检察院决定免予起

诉的案件
,

要把免 予起诉决定书送被害人
。

如果被害人不服
,

在接到免予起诉书后 七日内
,

,

,J’ 以向人民检察院 申诉
。

人民检察院应当对 申诉进行复查
,

并把复查的结果 告 知 被 害人
。

了3 )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
,

经审孰
二

捷诱可
,

被害人可以向被告人发问
,

可以询问证人
。

在法庭

调查后
,

被害人 可以发言
,

并可参加法庭辩论
。

(约 在诉讼中
,

被害人不通晓当地的语言
、

文字时
,

可以要求人民法院
、

人民检察陇和公安机关为他翻译
。

(5 ) 在诉讼中
,

市判人员
、

检察人员或公安人员
,

如果侵犯 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
,

或有人身污辱行为
,

被害 人 有 权 提

出控告
。

(的 被害人对询问自己的笔录
,

有权要求阅读
,

或要求向他宣读
。

如果他认为记录

有错误或有遗漏时
,

有权要求更正或补充
。

( 7 ) 为了确定被害人的某些特征
、

伤害情况或生

理状况
,

被害人根据司法人员的要求
,

应当接受检查
。

(8 ) 在诉讼中
,

被害人 可以委托律师

担任代理人
,

参加诉讼
。

( 9) 在诉讼中
,

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
,

等等
。

从被害人这

些诉讼权利和义务看
, 虽然有的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相同

,

但从整体上看
,

被害人的诉讼地位

和其他任何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都不相同
。

也就是说
,

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是独立的
。

把公

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
,

看作和当事人相同
,

或者和证人相同
,

都是不合适的
。

有的同志会问
,

既然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
,

是犯罪行为的受侵害者
,

同案件的处理有着

切身的利害关系
,

又有追究犯罪的强烈要求
,

为什么不给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呢 ? 不

给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
,

怎么能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呢了

我国刑事诉讼立法
,

在确定被害人诉讼地位时
,

是对被害人的情况作 了全面考虑的
。

根

据被害人同案件的特殊关系
,

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规定了一些特殊性的保护条款
,

比如
,

人

民检察院决定免予起诉的案件
,

免予起诉决定书要送被害人
;
在诉讼过程中

,

被害人有权提

起附带民事诉讼 ; 法庭调查后
,

r

被害人可以发言
,

并 可参加辩论等
。

但是
,

刑事诉讼法第九
一

卜五条规定
: “

凡需要提起公诉或者免予起诉的案件
,

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
” 。

这就是

说
,

公诉案件是否需要起诉
,

审判时出庭支持公诉
,

追究犯罪等
,

只能由人民检察院进行
,

这是人民检察院的特有职权
。

其他任何机关
、

团体或个人 (包括被害人 )
,

都不能行使这项职

权
。

这也就是说
,

在公诉案件中
,

被害人不能享有当事人的一切诉讼权利
。

被害人以然有追

究犯罪
,

严惩犯罪的强烈要求
,

但由于公诉案件重大
、

复杂
,

被害人个人承担不 了追究犯罪的

责任
。

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追究犯罪
,

同时也就代表 了被害人的利益和愿望
,

无需被害人再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
。

如果让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
,

这不仅违

「
,

参见 《 苏俄刑事诉讼法典 , 第 2 0 0
、

2 4 5
、

325 条
。



背了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
,

而且也不利于及时揭露和惩罚犯罪
,

有时还会拖延诉

讼
。

所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
,

在公诉案件中
,

被害人无权决定案件是否要向人民法

院起诉
;
对一

可以请求人民

判李或截
诉才人民

班

犷
性

根

打嫩缈自杆决定
二,

或裁定不服
,

不受被害人的

意见的约束
。

这样
,

被害人的权益是不是得不到保护了呢 ? 当然不是
。

人民检察院处理案件
,

是从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出发的
,

是以事实为根据
,

以法律为准绳的
。

如果被害人申请有

道理
,

人民检察院是会提出抗诉的
。

如果人民检察院应当抗诉而没有抗诉
,

被害人还可以进

行申诉
。

这就是说
, …被害欠不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

,

他的合法权益也同样能得到法律的

保护
。 一

;

“
、 几

“
公诉案件中几

,

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与证人相同
”
的提法

,

也是不妥当的
。
被害人一般都

是了解案件情况的人
,

在诉讼中他具有证人的某些特征
。

`

比如 、 被害人的陈述和证 人 证
·

言

一样
, `

都是诉讼证据`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
,

同徉要经过调查
、

核实
,

才能作为走案的根据
,

被害人向司法机关提供所 了解的案件情况时
,

和证人一样
,

,

必须实事求是
。

在收集证据时
,

询向证人的各项规定
,

均适用午询向被害人等
。

一

但是
,

被害人还不是证人
,

他和证人相比有

许多不同
。

第一
,

`

被害人一般都了解案情
,

但并木是所有的被害人都了解案情
,

比如童婚案

件中的被害人
,

并不一定都了解丈夫 (或妻子 ) 是怎样犯重赌藉的
。

她 丈或他护易然是这个

案件中的被害人
,

但她 (或他 )不一定能提出对查清案件事实有意义的证言
,

这时被害人就不

一定是证人
。

第二
,

从证据意义上看
,

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都是诉讼中的证据
,

但被害人陈

述的特征与证人证言的特征是不同的
。

一

被害人与案件的处理有直接的利害关奈
,

他的陈述往

往夸大犯霏事实或情节、 :而证人证言在这方面则姿客观得多
。

第三
,

由午被害人是犯罪行为

的直接受侵害者
,

他具有当事人的许多特征
,

比如
,

为了确定被害人的某些特征
、

伤害情况

或生趣状况
,

司法人员可以伽法对其人身进行检查 ` 在伞匆过程中
,

·

经审判长许可
,
被害人

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占在法庭调查后可以发言
,

并可参加法庭娜论等
。

这些都是证人所没有的
。

根据以上种种
,

所以不能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, 着作和证人毙全相同
。

’

一
“ -

另外
,

有的同志鉴于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复杂情况扩
’

他们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
,

归纳

为
` “
和证人相近而义木相同” 。

逸种意见犷从被害人和途人的关系来看是企确的
, 反映了被害

人的特点
。

但是做为表迷被害人的诉讼地位
,

就有些不够趣确 ` 因为被害人也具有当事人的

某些特征
,

被害人和当事人相比
,

也可以说和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相近而又不相向` 另外把被

害人的诉讼地位说成
,

咚和证人相近而义不相同
” ,

这只是说明了现象
,

一

而没有说明它的本质
, -

没有说出这种 介和证人相近而又不相同 ,, 的诉讼地位
,

·

是什么诉讼地位
,

’
·

使人不得其要领
`

总之
,

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
,

既不是和检察院站在一起的扫方当事人
,

也不是证

人
,

也不是
“
和证人相近而又不相同,

。

根据刑事诉讼法规总被害人与当事人
、祛定代理人

、

辩

护人
、

证人等并列为诉讼参与人
,

.

处子一种独立的诉讼地位` 在刑事诉讼中
,

他既掌有法律

赋予的必要的诉讼权利
,

又承担一定的义务
。

这些杖利和义务
,

与其他任何诉讼参与人都木

相同
,

这是由于被害人在案件中特殊的诉讼地位所决定的一 这样着待被害人
,

一

才符合被害人

的特点
,

才符合法律关于被害人的各种规定簇 只有按照这样的原则对待被害人
,

才有利于调

动被害人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 ; 才有利子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
,

才有利子案件的及时
、

正确的处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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